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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审计成果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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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工程项目造价审计是工程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工程投资控制、建设资金的合理运用以及项目后评价等

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运用造价审计成果改善工程管理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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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在我国某些涉及到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项

目，尤其是一些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如在三峡

工程、青藏铁路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审计作为投资

控制的一项重要手段，已经成为工程建设的一部

分。而对于工程项目而言，审计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内容就是造价审计。所谓造价审计，就是指根

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以合同为基本依据，参考

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定额工料消耗

标准、取费标准以及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参

数、设计图纸和工程实物量，对工程造价的确认和

控制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造价审计对于保障工

程投资控制、有效降低工程建设成本以及防治腐

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如何保障审

计成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以此促进工程建设

管理，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２　运用工程造价审计成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２．１　合法性问题

工程造价审计成果往往是审计人员对于工程

合理造价的测算和评定，对于审计成果的运用，最

直接的方式就是要求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甚至

是核减多结工程价款，这种做法在国家审计和各

级行政审计中的运用尤为常见。但实际上这种作

法是否妥当、有无法律依据其实值得探讨。

在工程建设领域应明确的是：合同价款的确

定本质上是一个买卖双方谈判搏弈的成果，而不

是一个简单的测算结果，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精密

准确的计算方式，都不能代替双方协商达成的一

致意见———即合同。当然，这里面有一种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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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就是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串谋损害

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合同是无效的。实质上，工程

造价审计的成果往往只能证明工程造价不尽合

理，并不能就此推断出双方有“恶意串谋”的行

为。因此据此干涉合同价款核定甚至核减已经结

算的合同价款的行为实质上有违反《合同法》的

嫌疑。当然，在此须说明的是，审计本身是合理合

法的，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运用审计成果的问题。

如果要运用审计成果来改变已经结算过的工程价

款，那么，就必须给这种作法披上合法化的“外

衣”。

２．２　有效性问题
工程造价的确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如计量

计价方式、物价上涨、外界环境因素影响等，甚至

对于复杂的建筑结构来讲，计算方法选取的不同

都有可能造成计算成果的差异。因此，如何保证

审计成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并运用审计成果进

行投资控制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举一个简单例

子说明如下：某场地平整工程项目总开挖土石方

量约１００万ｍ３，根据业主、设计、监理和承包商四
方现场确定的土石比约为６∶４，即６０万 ｍ３土方
开挖，单价约６元／ｍ３，４０万ｍ３石方开挖，单价约
２０元／ｍ３，据此计算出的工程总造价为１１６０万
元。但审计人员根据承包商投标文件中石方开挖

单价分析表中的炸药单耗以及炸药消耗总量（该

项目炸药为业主统供）反推出石方仅为１０万ｍ３，
即工程总造价应为７４０万元，认为多结工程价款
４２０万元。对于本成果的运用，几方发生了较大
争议。审计人员采用的计算方式有理有据，过程

清晰明确。针对该计算成果，承包商和监理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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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确实提不出任何反驳依据，但承包商提出，工程

计量根据合同规定是按监理现场签证确定，同时

土石比也是由业主、设计、监理和承包商四方现场

勘验后共同签字认定的，而运用炸药消耗反推石

方工程量的作法没有任何规定，故不能以此作为

计量凭据。在此，就反映出了工程造价审计的缺

陷，即由于审计工作的滞后性，往往工程现场情况

已事过境迁而只能用数学方法去校核现场情况，

而这种数学计算方法无论多么完美无缺，由于其

没有相关合同条款的支持，都没有办法做到让被

审核对象心服口服。因此，要运用审计成果进行

投资控制，还必须使这个成果权威有效，既不抗辩

合同，又能得到充分运用。

２．３　合理性问题
工程造价审计往往比较追求对合同条款遵循

的严格性，几乎不考虑任何工程建设的实际状况，

再加上部分审计人员往往以“核减”工程价款为

终极目标，故在很多时候就造成了“合法”未必

“合理”，并且导致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

矛盾。客观来说，审计不等同于工程现场的投资

控制管理人员，其对合同条款尺度的掌握确实不

需要具有灵活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由于

审计的严谨性，才保障了合同条款的严肃性。但

是，必须承认的是，建筑市场合同管理是一个不断

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很多时候，由于合同条款本身

的缺陷和招标市场恶性竞争的不规范性，造成了

工程投资管理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度才能保障工

程正常进展的现状。因此，对于审计成果的理解

和运用，不能简单的将其作为核减工程价款的依

据，而应分析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对于确实不合

理的情况应尽量予以纠正，而对于其中具有一定

合理性却与合同条款有冲突的部分更多的则应是

追本溯源，找出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修正不

合理的合同条款，避免将来出现同类问题。

２．４　目的性问题
对于工程造价审计的目的，长期以来一直是

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话题。其实，从其定义来看：

“工程造价审计是指对建设项目全部成本的真实

性、合法性进行的审查和评价”。由此可见，还原

工程项目合理的造价水平，评价项目投资管理成

果应是审计之根本目的。而根据目前接受造价审

计单位反映的情况，大多数认为审计就是“扣钱”

而罔顾工程实际的造价情况。众所周知，工程项

目的实际造价中，由于不平衡报价的存在，往往有

部分分项工程确实存在造价偏高的情况，或者说

这部分项目就是承包商“赚钱”的项目，而同时也

有一部分属于微利甚至是略有亏损的项目，对于

承包商来说，出于投标报价策略也好，还是其它原

因也好，只要工程总造价使其有利可图，就不会去

追究其中各分项工程哪些赚钱，哪些亏损。而从

审计角度讲，造价虚高的分项工程项目就是其砍

价的重点，而对于单价偏低的项目，审计却认为是

承包商根据自身施工情况所采取的报价，没有任

何理由将其调高。因此，由于这种高砍低不补的

行为，就造成了对承包商的不公平，甚至可能导致

项目总体亏损。因此我们认为：审计在核定工程

项目造价的时候，一定要从总体把握而不是对个

别项目审核，否则就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现象。

３　关于如何运用工程造价审计成果的几点思考
３．１　造价审计条款应作为合同必备条款

要解决工程造价审计成果运用合法化问题，

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应在招标文件中根据合同项

目的实际情况，直接明确最终工程价款的确定必

须经得住审计检验，这就解决了运用审计成果核

减合同价款的“合法性”问题。而与之相应的是，

为了保障审计过程的流畅和成果的运用，也应在

合同报价单中设置一笔专项“审计配合费”，并且

明确在工程价款结算过程中必须保留适当的比例

在审计结束后再行结算。总之，只要合同中预先

约定，那么，用审计成果来核减工程价款就具有了

合法性。

３．２　加强过程审计是保障造价审计有效性的必
要途径

大型工程项目的划分从空间上看往往是由多

个标段组成，从时间上看各个标段之间也具有延

续性。以大型水电站建设为例，前期是路桥、房

建、导截流等辅助工程项目，中期是大坝、厂房等

主体工程项目，后期是机电安装项目，项目建设跨

越时间长，涉及合同标段多，如果等到整个工程竣

工验收后再进行审计，往往时过境迁，很多计量签

证材料不一定能够保存完整，因此，过程审计就显

得非常重要。在此，我们所说的过程审计包含两

方面内容：一是在单个合同标段完工之后，及时的

根据合同条款规定进行造价审计，以避免拖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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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人工程款，给其带来不必要的经济压力；另一方

面，对涉及金额较大的合同项目，如电站地下厂房

土建合同项目，可以在开挖工作验收完毕后即对

开挖阶段的工程价款结算进行审计，以保障造价

审核成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３．３　建立科学公正的审计成果评价机制
在目前对造价审计机构或人员的考核中，核

减工程价款金额往往成为考核审计成果的重要指

标，甚至很多单位还把核减工程价款的一定比例

作为结算给审计机构的合同价款写进合同条款。

实际上，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迫使审计单位

和人员必须想方设法去抠合同条款的字眼，以达

到扣款的目的，而罔顾实际情况，更谈不上通过审

计来总结项目投资管理的经验教训，促进工程建

设管理。正如上述，工程造价审计的目的应该是

还原项目的合理造价，从而得出项目投资控制是

否合理的结论。因此，对于审计成果的评价也一

定要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价机制，既要纠正错结的

工程价款，更重要的还需要总结工程管理过程中

的经验教训，尤其要有勇气对于做得好的地方予

以积极肯定，以便指导后续工程建设。

３．４　加强审计成果的运用研究

对于审计成果的运用，最直接的方式自然是

纠正错结的工程价款。但若要真正起到改善工程

管理、加强投资控制的作用，其实应该是通过对审

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研究合同或者说招标条

款是否存在漏洞、合同报价有无缺陷、工程变更是

否合理等。同时，还应该注重审计案例的学习和

研究，尤其应考虑到项目管理人员即人的因素在

项目管理中始终是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因此，要

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就必须加大对人的培训，而审

计案例往往是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的最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与实践紧密相连，可以说是最

好的项目管理培训教材。最后还有一点值得考虑

的是：针对不同工程项目的特点，运用审计成果建

立一套完备的评价考核体系，并将其作为对项目

建设管理责任主体的绩效考核指标，其实也是一

个非常不错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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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通过配合比试验，为该工程提供了科学合理

的配合比参数，为混凝土浇筑提供了依据。通过

工艺试验，在高热低湿地区摸索出了碾压混凝土

施工的工法和经验，加上强有力的施工控制措施，

圆满地完成了观音岩水电站导流明渠工程碾压混

凝土施工，受到了业主、监理及专家的肯定，为碾

压混凝土在高热、低湿地区的应用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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